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关于促进曲江区建筑业经济增长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韶曲府办〔2017〕44号)
来源 : 本网站 发布日期：2017-11-21 10:42:00 字体：[大中小]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区直各单位（含垂直管理单位），中省驻区各单位：
《关于促进曲江区建筑业经济增长的实施意见(试行)》已经2017年8月25日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第十五届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住建局反映。
 
 
 
                          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0月31日


关于促进曲江区建筑业经济增长的
实施意见(试行)
 
为促进曲江区建筑业企业发展，提升全区资质建筑企业竞争力，推进外地建筑企业本地化，积极引导企业诚实守信、规范经营，建立开放有序的建筑市场，促进曲江区建筑业经济总值和税收的增长，根据《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韶关市建筑业经济增长的实施意见(试行)》（韶府办〔2017〕32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我区建筑施工企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为主线，努力提升我区企业资质等级和经营能力，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努力将我区建筑企业做强、做大，实现我区建筑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二、工作目标
力争我区资质建筑企业完成市内总产值同比逐年提高15%以上。保持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工程质量安全受控，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和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行为。 
三、工作措施
（一）加快落实外地建筑施工企业在我区注册独立法人公司。
1.在我区承接区财政投资（全部或部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且工程总造价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的外地建筑施工企业，鼓励其在我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建筑公司，项目产值由其在我区注册的建筑公司上报我区统计局。
2.在我区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含分期建设）且总投资10000万元以上（含10000万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优先选择我区本地资质建筑企业作为施工单位；若选择外地建筑施工企业作为施工单位，则鼓励该外地企业在我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建筑公司，企业所承建项目产值通过该建筑公司上报我区统计局。
（二）落实外地建筑施工企业和本地企业组成经济联营体建设工程项目。
在我区承接区财政投资（全部或部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且工程总造价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的外地建筑施工企业，鼓励其选择本地建筑施工企业（可自行在我区注册全资施工企业，也可选择本地资质建筑企业）组成经济联营体建设项目，并将该承建项目产值通过本地施工企业上报我区统计局。
（三）提升我区资质建筑企业竞争力，扶持施工企业做强做大。
1.支持建筑企业资质升级。对于在我区新注册成立的建筑企业（注册所在地为我区、纳税在我区、纳入我区统计系统的资质建筑施工企业，以下简称“本地建筑企业”），区财政给予该企业100万元的奖励（从该企业新增税收本级财政部分奖励）；本地建筑企业主项资质由三级升至二级的，区财政给予该企业300万元的奖励（从该企业新增税收本级财政部分奖励）；本地建筑企业主项资质由二级升至一级的，区财政给予该企业500万元的奖励（从该企业新增税收本级财政部分奖励）。
2.鼓励企业加快自身发展。本地建筑企业年度税收同比上一年度增加的（以区税务部门数据为准），区财政给予企业新增税收本级财政部分20%的奖励。
3.支持企业参与当地建设。小额工程由本地建筑企业承接。公开招投标除特殊项目外，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的其他项目，本地建筑企业在资质满足的前提下，给予加分。
4.支持企业创建优质工程。对于本地建筑企业承建工程获得“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中国市政工程金杯奖”“全国建设工程AAA级安全文明标准化诚信工地”等其中一个或多个国家级奖项的，区财政一次性奖励30万元；获得“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或其他部、省级优质工程奖的，区财政一次性奖励10万元。以上同一工程所获奖项以单项最高奖为准，不作重复奖励。
5.鼓励外地施工企业落户曲江。
（1）外地施工总承包企业变更注册地到我区的，一级企业奖励500万元，二级企业奖励300万元，三级企业奖励100万元（奖励资金从该企业新增税收本级财政部分提取）。符合享受奖励政策的企业，须与区政府签订相关协议，承诺五年内不得主动注销或变更注册地，否则双倍退还所得奖励金；如因企业自身原因被吊销或降低资质的，须退还全部奖励金。
（2）鼓励外地施工企业在我区注册独立法人子公司，区住建局积极支持外地施工企业曲江子公司申报相关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作。
6.开展建筑行业信用评定。
在全区开展建筑业企业（含外地施工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实行差别化管理。
（1）支持3A级企业承揽工程，凡取得韶关市建筑业企业信誉3A级，可优先参与区政府投资重点工程、大型工程项目投标，可减半缴纳投标保证金，同等条件下优先中标。
（2）依法实行邀请招标的项目，优先向具有相应资质的3A级企业发出邀请书，同等条件优先发包给3A级企业。
（3）3A级企业承建工程可减半缴纳中标后履约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4）积极为3A级企业提供增信服务，协助企业在银行办理保理融资业务，解决融资难问题。
7.建立诚信管理信息平台。参照韶关市建筑企业诚信管理办法，建立建筑行业诚信管理信息平台。曝光建筑企业违法违规的不良行为，督促企业及时落实整改。严格落实工程质量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加强招投标市场和施工现场的联动，全面落实建设各方主体责任。
四、工作要求
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沟通、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各项工作。
（一）建设单位（代建单位）。一是建设单位应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在我区承接项目的外地建筑施工企业，在我区注册独立法人建筑公司。在建设项目办理施工许可证时，须提交由该外地施工企业法人独资在韶关市曲江区注册的独立法人建筑公司的营业执照证书和资质证书，并承诺在六个月内提交在韶关市曲江区注册公司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二是外地建筑施工企业选择与本地建筑企业进行经济联营体建设的，应提供相应的施工协议。三是建设单位要与施工单位，签订相关的施工合同或协议，明确工程款支付方式。四是要加强政府投资项目中标后跟踪管理，对施工现场人员是否与投标承诺一致、人员是否到位情况进行常态化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及时报告行业主管部门。
（二）施工单位。在我区承接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的政府投资（全部或部分）项目或工程总造价10000万元以上（含10000万元）房地产开发项目（含分期建设）的外地建筑施工企业，鼓励其在我区注册独立法人公司，要从技术力量、人员配置方面支持曲江公司申报施工企业资质，并与曲江公司协商，完成项目产值上报工作。与本地建筑企业进行经济联营体建设的，要协调好项目产值通过本地企业上报区统计局。
    （三）区发改局。区发改局根据已审批的项目，跟进项目的进展情况，协调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采取相应措施，鼓励承建项目的外地建筑施工企业在我区注册独立法人公司。
（四）区市场监管局。做好行业政策指引和业务指导工作，为外地建筑施工企业公司在我区注册建筑公司办理相关证照提供便捷服务。
（五）区税务部门。做好行业政策指引和业务指导工作，对外地建筑企业和曲江公司纳税进行指导，对外地建筑企业和用于申报产值的曲江公司不重复征税。
（六）区统计局。落实外地建筑施工企业在我区注册的公司录入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指导公司上报统计数据。并配合区住建局联合走访相关外地建筑施工企业，宣传建筑业统计方面知识。
（七）区住建局。一是做好行业政策指引和业务指导工作，指导外地施工企业在我区注册的建筑公司申报相关资质，高效便捷为企业办理建筑资质证书，指导企业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二是摸清企业情况，对目前在韶关市诚信登记的且已在我区承接工程（已取得施工许可证）总造价项目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的外地建筑施工企业登记造册，列出相关企业的名称、总部所在地、驻韶办公地址、承建项目名称、工程造价、负责人、联系电话等信息。三是联合区统计局一起走访企业，动员企业在我区成立建筑公司，争取将部分建筑产值留在我区。
（八）区财政局。设立促进我区建筑企业发展扶持资金，用于奖励扶持本地建筑业企业发展。具体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以及资金申请流程由区财政局制定。
五、本实施意见自2017年起执行，试行三年（2017年～2019年）。
 
窗体底端
